附件1

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
桃源县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桃源县税务局：
本单位成立时间：
单位性质：
业务主管部门：
登记管理机关：
主管税务机关：
主要业务范围：
主要收入来源及支出方向：
根据《财政部 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13号），我单位符合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条件，特申请享受20XX年至20XX年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。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，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本单位承担。

联系人姓名：
联系电话：
XX单位（加盖公章）    

20XX年X月X日      
